
2022/2023學校年度海星中學“高中畢業旅行”行程服務 

標書方案及報價須知 

（報價書編號：EM20230508001） 

 

1. 標的  

為海星中學(004校部)於2023年5月8日至12日期間舉行的“高中畢業旅行”（請見【附件1】），

提供行程規劃及組織服務，服務內容涉及：參加活動團員所需的交通、膳食、住宿、教職員

旅遊保險、領隊或導遊等服務。 

 

2. 標書的組成  

標書應由“文件”和“報價建議書”兩部份組成。(所有資料以單面形式列印在A4紙上) 

2.1 文件部份 

2.1.1 本年度或上一年度繳付營業稅項M/8（營業稅—徵稅憑單）的證明文件副本，如

屬首年開業則遞交M/1（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副本。  

2.1.2 無欠特區債務的證明副本。  

2.2 報價建議書部份  

2.2.1 報價表：必須按附件“報價表”要求的方式填寫。  

2.2.2 建議書：必須由一組有系統的文字、圖表和資料文件組成，可容易及正確地被理

解。  

2.2.3 公司簡介。  

2.2.4 過往3年承擔同類活動工作的經驗。  

2.2.5 以上文件不可塗擦、插行、間線或在文字上劃線。   

2.3 報價表須由報價公司相關負責人或獲授權人簽署及蓋公司印章。  

2.4 若報價公司在報價表以外的其他文件上也寫上有關價格，僅視為對報價表的補充；倘與

報價表內容不一致，則以報價表所填寫的價目為準。  

2.5 如有任何附加條件、增值服務或建議，可透過附件方式遞交。  

 

3. 報價建議書：  

3.1 報價建議書須用中文撰寫，專業用詞可用英文代替，並可連同英文版本一併遞交，惟以

中文為準。  

3.2 報價建議書的每一頁須由報價公司相關負責人或獲授權人簽署或蓋公司印章，没有簽署

或蓋公司印章的頁數將不被計分。 

 

4. 服務要求及說明： 

4.1 行程及活動安排 

4.1.1 按照“報價須知”的標的及活動資料而設計行程，協調交通、膳食及住宿安排等， 

需協助跟進及聯繫當地相關單位進行學習及體驗活動，並於活動計劃書內提供各

項活動的地點及安排的具體資料。 

4.1.2 報價須包括行程中各項活動及活動倘有門票費用及稅務費用。 

 



4.2 交通安排 

4.2.1 提供活動行程期間，所有參加活動團員所需的交通安排，包括：往返機票、高鐵

票或客輪的經濟艙服務；活動當地的旅遊巴士接載服務，且巴士須有足夠空間放

置所有團員的行李。 

4.2.2 旅遊巴士司機須具有效駕駛准照，服務專業及熟識行車路線，有至少5年駕駛的

經驗，無不良駕駛紀錄，行程安排進行活動的地點，確保點與點間都能有安全便

捷的交通安排。 

4.2.3 報價須包括： 

− 視乎活動項目的行程需要，提供往返機票、高鐵票或客輪的經濟艙客位費用，

以及機場稅及其他相關費用。 

− 旅遊巴士司機及行程中的路、橋、隧道收費、燃油費及其它相關費用。 

 

4.3 住宿安排 

4.3.1 住宿以標準雙人房為標準，以同性別每兩人一間房為原則安排，住宿地點必須舒

適和衛生，以及符合當地消防安全規格，且應於市區範圍內。 

4.3.2 如住宿地點設有非吸煙樓層，須以非吸煙樓層作首選考慮，並應盡可能安排同一

樓層內入住，以便管理。 

4.3.3 房間數量將按實際使用數量及日數，以實報實銷方式結算。 

 

4.4 膳食安排 

4.4.1 須提供行程中所有團員的每日膳食及每日飲用水，膳食包括早午晚三餐，啟程日

及回程日除外，膳食應均衡且具當地飲食文化特色，用餐地點須具當地合法經營

牌照，且環境必須舒適及衛生。 

4.4.2 用餐地點必須同時能容納所有團員同時進食；所有報價須包括飲品費用、服務費

及政府稅收等（不應提供含酒精成分之飲品）。 

4.4.3 若因用餐地點環境及食物不潔所引致的食物中毒情況，學校有權向獲判給旅行社

追討責任及相關費用。 

 

4.5 工作人員 

4.5.1 旅行社須視乎活動項目的行程需要，派出合理數量的工作人員／領隊／導遊跟進

事前籌備、隨團帶領等工作（上述人員須包括男／女性工作人員）。 

4.5.2 上述領隊或導遊須具有效證照，無不良客戶投訴紀錄，且能說流利普通話。 

 

4.6 保險 

須為每名帶隊教師購買旅遊保險，請報價旅行社因應是次高中畢業旅行的特性，選擇合 

適的保險方案。可參考下表的保障項目金額作購買標準： 

保障項目 保障金額（澳門元） 

(1) 死亡賠償 不少於$1,200,000.00 

(2) 永久傷殘賠償 不少於$1,200,000.00 



(3) 在旅程中因疾病或意外所需要支付的醫療費用 不少於$1,200,000.00 

(4) 緊急醫療運送費用 不設限額 

(5) 遺體運返 不設限額 

(6) 引致第三者損害的個人責任保險 $2,000,000.00 

(7) 行李遺失或損毀賠償 不少於$2,000.00 

 

5. 領取標書方式 

於海星中學網站(www.edm.edu.mo)下載。 

 

6. 標書遞交方式  

“文件”和“報價建議書”須以一不透光的信封封好並於信封面蓋公司印章，信封面除標明報價

公司之識別資料外，還應標明：  

6.1 “2022/2023學校年度舉行的“高中畢業旅行”行程服務（EM20230508001） 

6.2  報價書（EM20230508001）  

 

7. 遞交標書的地點及截交時間  

7.1 標書由報價公司或其代表於2023年3月20日下午5時前遞交至海星中學(澳門高樓街36

號）。  

7.2 因颱風或不可抗力的原因，學校於原定提交標書限期的日期及時間停止辦公，則提交的

截止日期及時間順延至緊接的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  

 

8. 開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8.1 開標地點：高樓街36號海星中學D11室(行政會議室)。 

8.2 開標日期及時間：2023年3月21日下午4時30分。 

 

9. 標書有效日期  

標書由遞交日起至2023年5月12日內有效，若報價公司於有效期內均沒有收到學校之通知書，

則其有關報價之效力終止。 

 

10. 判給結果通知 

由學校按指定的甄選委員會所作的判給建議獲批准後，以書面通知獲判給公司。 

 

11. 標書出現下列任一情況將不被考慮 

11.1  逾期遞交標書。 

11.2  欠缺載於標書方案內第2.2.1項所規定的資料。 

11.3  不按載於標書方案內第2.3項規定簽署及蓋公司印章。 

11.4  不按載於標書方案內第3.1項規定撰寫報價建議書。 

11.5  不按載於標書方案內第4項所規定之方式遞交標書。 

11.6  倘報價公司於獲學校通知起24小時內，未能補交標書方案除上述各點之外的其他文件。 

11.7  提供的物品或服務不符合或低於報價須知/報價表/資料表指定規格或要求。 

http://www.edm.edu.mo/


 

12. 評審標準 

價格（60%）、過往服務經驗（30%）及接待安排（10%）。 

 

13. 判給 

學校將根據評審標準、報價須知和報價表中的條款進行分析，判給對學校最有利的報價公司。 

 

14. 判給的保留 

14.1  學校有權作部份判給或不判給。 

14.2  倘所有提交的標書均不符合本報價方案、報價須知和報價表所定的要求，學校有權不 

作判給。 

14.3  很大程度上可推定報價公司間存在合謀的情況下，學校有權不作判給；並會將上述情      

況通報教青局及其他有權限實體。 

 

15. 義務與責任 

15.1  在評估報價過程中，若學校對任何報價公司的經濟及財政實況或技術能力產生疑問，        

 可在進行批給前，要求有關報價公司提交所需之所有文件及資料，包括會計方面的資 

 料，以解釋有關問題。 

15.2  學校有權派員到報價公司內作實地觀察。 

15.3  報價公司須遵守保密的義務，除經學校書面同意外，本報價書內之所有文件，包括報 

 價書方案，技術資料文件及報價表等資料均不得向第三方洩露。 

 

16. 稅務和其他負擔 

16.1  報價公司須負擔包括制定報價的固有費用。 

16.2  獲判給公司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稅務制度。 

16.3  如須訂立合同，有關的費用和開支皆由獲判給公司負責。 

 

17. 罰款 

倘獲判給公司不履行於報價書內列明的規定，而未有合理的解釋者，可被科處相當於判給金

額5%的澳門元的罰款。 

 

18. 付款 

18.1  學校將在獲判給公司提供服務結束後採用一次性支付方式付款。 

18.2  報價表須提供單價和按預計數量計算總價目，但結算時將按實際用量實報實銷。 

 

19. 單方解除 

以下情況將構成學校單方解除協議的合理理由： 

19.1  除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倘獲判給公司所提供的勞務全部或部份不符合報價書方案和報 

 價須知所規定的應有質量和條件。 

19.2  未經學校同意，獲判給公司把其服務轉移給第三者來履行。 



 

20. 最後條文 

20.1  如雙方對條文的理解存有異議，一切均以學校文件為準。 

20.2  獲判給公司履行服務時所產生的任何爭議，由學校和獲判給公司共同協商解決，如未 

 能達成協議，可透過仲裁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解決。 

20.3  獲判給公司若延誤或無法完成工作中任何部份，學校有權追究所引致的一切損失。 

20.4  獲判給公司在履行義務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法例的規定。 

20.5  獲判給公司在執行工作時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律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第 

 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以及其他的相關修訂）。 

20.6  本文件如有任何遺漏，可參照適用公共部門採購法例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七月六日 

 第63/85/M號法令、經第5/2021號法律重新公布的第十二月十五日第122/84/M號法令或 

 十一月八日第74/99/M號法令），以及其他適用法例。 

 

21. 查詢 

於辦公時間內與陳泳蘭主任聯絡，電話：28976464 傳真：28976252。 

 

  



【附件 1】 

2022/2023學校年度擬舉行的“高中畢業旅行”項目 

 

序

號 

活動主題

/名稱 
活動目的 

活動 

地點 

預計日期 

(日數) 
指定行程/學習點 

預計團員組成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1 

高中畢業

旅行五天

觀摩學習

之旅 

通過校外學

習活動的形

式讓應屆高

中畢業學生

增進對國家

及本澳歷

史、區域發

展、科研創

新、文化創

意等各方面

的認識，冀

為學生在學

習、就業、

創新創業、

生涯規劃等

方面帶來啟

迪，並透過

群體活動，

促進學生身

心健康。 

重慶 

2023年 

5月8日 

至 

2023年 

5月12日 

(共5日4夜) 

行程須包括：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文化或自然遺

產：武隆 

2. 全國科普教育基地

註1：中國三峽博物

館 

3. 全國愛國主義教育

示範基地註2：紅岩

革命紀念館 

 

另不少於5個行程學習

點，包括但不限於： 

1. 高等院校註3  

2. 解放碑中心購物廣

場 

3. 千年古鎮磁器口 

4. 長江索道 

5. 洪崖洞 

 

  

共68人，包括： 

教員4人 

註 1：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公佈的“全國科普教育基地”名單為準； 

註 2：按國家中宣部公佈的“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名單為準； 

註 3：讓學生了解高等院校的課程特色、校園文化及高校就學情況，又或與當地高校學生交流等； 

  



報價表 

報價書編號：（EM20230508001） 

報價活動項目：高中畢業旅行五天觀摩學習之旅 

報價表 (請先參照 “填寫報價表須知”的要求)： 

序

號 

報價項

目 (註) 
報價內容/注意事項 

學

生

人

數

(a) 

教

師

人

數

(b) 

日

數

(c) 

價格（澳門元） 

每人 

每日 

團費 

單價 

(d) 

每名 

教師 

保險 

單價 

(e) 

全團 

總價  

(f) 

1 

□ 

行程及 

活動安

排 

−按照“報價須知”的標的及活動資料而設計行

程。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4.1項要求。 

64 

人 

4 

人 

5 

日 

註: 

價格須

包括所

有報價

項目涉

及的費

用 開

支。 

( 不 包

括教師

保險) 

 f = 

(a+b)x(c)

x(d)+(e)x

(b) 

2 

□ 

交通 

安排 

−由澳門往返活動地點的經濟客位機票、船票或

高鐵票，每套機票費用包括所有稅項。 

−於活動地點提供行程所須的旅遊巴士接載服

務，巴士需有足夠空間放置團員的行李。 

−報價須包括司機及行程中的路、橋、隧道收費、

燃油費及其它相關費用。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4.2項要求。 

3 

□ 

住宿 

安排 

−提供標準雙人房，以同性別每兩人一房為原則

安排，住宿地點必須舒適和衛生，以及符合內地

消防安全規格，且應於市區範圍內。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4.3項要求。 

4 

□ 

膳食 

安排 

−早、午、晚三餐(啟程及回程日除外)。 

−行程日中，每日向所有團員提供1瓶蒸餾水或

礦泉水。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4.4項要求。 

5 

□ 

工作 

人員 

−旅行社須派出合理數量的工作人員／領隊／導

遊跟進事前籌備、隨團帶領等工作（須包含男

／女性工作人員）。 

−報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4.5項要求。 

6 
□ 

保險 

−須為每名澳門教員購買旅遊保險，請報價社團

因應是次學習體驗營的活動特性，選擇合適的

保險方案。 

−報價內容須符合報價書方案第4.6項要求。 

註: 請按【附件1】所述活動內容，於合適的報價項目中打 “”。 

 

~~~《報價表》第1頁~~~ 



 

※ 填寫報價表須知：  

1. 請按報價書方案的要求，就【報價表】內每項活動獨立填寫本報價表。  

2. 請按【報價表】所述各項活動的要求，於上表序號 “□” 打，並於上表 (d)、(e)、(f)欄，填寫

相應的團費單價、教師保險單價及全團總價，所有報價均須以澳門元為單位。  

3. 請以清晰、工整的字體填寫本報價表，其他附加資料請以公司信箋，以電腦打印作詳細說明。  

4. 請公司負責人於本報價表的第1頁簡簽，於第2頁“負責人簽署”欄位全簽。  

5. 報價表的首頁及背頁，以及所有附加資料須蓋上公司印章。  

6. 凡報價的內容或形式不符合報價書方案及報價須知，或【報價表】要求者，均會視作無效報價，

不會獲本校接納。  

 

公司名稱 （請以正楷填寫）： 公司印章 

負責人簽署： 
 

負責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電話： 

日    期： 

 

 

 

 

 

 

 

 

 

 

 

 

 

~~~《報價表》第 2 頁~~~ 


